
上 海 市 高 级 技 工 学 校 
沪高技〔2021〕34 号 

 

关于印发《上海市高级技工学校监考规则》的通知 

 

各系、部、科、室： 

根据上级有关规定、结合我校实际情况制订的《上海市高级技工学校监考规

则》，经学校党政联席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附件：上海市高级技工学校监考规则 

 

 

 

上海市高级技工学校 

                                      2021年 10月 14日 



附件 

上海市高级技工学校监考规则 

为严肃考风考纪，明确监考人员职责，维护考场秩序，特制定本监考规则。 

一、监考人员须严格履行职责，严肃执行考场规则，认真做好考场监督和检查

工作，维护考场纪律，保证考核公平、公正、顺利进行。 监考人员必须提前一天检

查考场的设备、附件、工具、量具和安全设 施的完好，检查考试图纸和考件材料是

否符合要求，并在考件材料上作好规定标记。 

二、考试当天，所有监考人员必须佩戴监考证。考前 20 分钟到指定地点签到并

领取考卷。开考前 15 分钟，监考须进入考场做好准备。  

三、开考前监考人员应检查核对考生人数、考生身份；如考生身份难以辩识，

应要求考生在考前速找班主任或辅导员，来考场确认。  

四、监考应合理安排考场座位,考生按考场座位就座。技能考试监考人员应认真

检查，确保考生遵守工位规范、安全操作规程和文明生产要求。 

五、除考试必须的物品外，学生不得将其它物品带入考场。监考在开考前须做好清

场，仔细检查考生桌椅等是否有不当信息。 

六、开考前10 分钟，监考须向考生宣读考场注意事项，并在考场黑板上书写：考核

课程的名称，开考、结束时间；要求考生将证件放在桌角备查。 

七、开考前 5分钟发考卷、答题卡(纸)和草稿纸，要求考生拿到考卷后，先查验

考卷页数、正反面印刷情况，如缺页、漏印或重印，考生须及时举手示意报告监考。 

八、开考 20 分钟后，考生不得进入考场。监考复查所有考生信息，并将缺考名单填

在《考场情况记录表》上。 



九、开考 30 分钟后，考生方可交卷离场，（如课程规定有交卷时间要求，按课程

规定执行）。监考教师督促完成考试的考生及时离开考场，不在考场附近逗留。 

十、考核过程中，考生不准随意离场，确有特殊原因，须征得监考人 员同意，且在

监考陪同下暂离考场，(规定须交卷才能离场的考核按课程规定执行)。 

十一、未经监考人员允许，考生不得擅自互借文具等物品。  

十二、监考人员应切实履行监督考场职责，坚守岗位，集中精力，维护考场秩序；不得随

意离开考场，不做与监考无关的事(如看书报、闲谈、 做其他工作等)，不准在考场吸烟，不使

用手机、电脑等通讯或上网工具， 不背对考生坐在考场座位上，不得允许与考试无关的人员进

入考场，不得 对题意作任何解释或提示。 

十三、监考人员须严格执行考场纪律，将违规杜绝在萌芽状态，预先排查隐患，

对考生的任何违规企图应及时警告并制止，不得视而不见。如证据确凿，监考应保

存物证，并立即终止违规考生的考核；在《考场情况记录表》上填写详细经过，并

由考生本人确认签名；考核结束后速将物证和《考场情况记录表》报教务科。 

十四、监考人员不得擅自延长或缩短考核时间。考试终止前 10 分钟,监考人员应

提醒考生注意时间。 

十五、考核结束，要求考生停止答题和加工操作，不得离开座位， 监考应立即

收卷。监考须在卷袋上签名、完整填写考场记录，收齐考 卷清点无误后，方可允许

离场。 

十六、本规则由教务科负责解释；其他国家或(省)市级考核另有规定的，按其

规定执行。 

十七、本规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上海市高级技工学校校长办公室                    2021 年 10月 14 日印发 


